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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問題是：中國大陸對於衝突預防的原則性立場與態度為

何？在身為當事國與第三方行為者兩種不同身分時，其在實踐上有何不

同？本文藉由南蘇丹危機與南海衝突兩個案例分析中國大陸在衝突預防實

踐上，面對事關自身主權與國家利益以及與自身主權無關之衝突事件時，

在衝突預防作為上有何差異？其宣示與實際作為有何落差？此外，為何中

國大陸在南海議題上，會由堅持雙邊對話，轉變為也同意透過多邊機制，

作為處理南海主權爭議途徑的立場與作為？在這樣的雙邊與多邊機制下，

呈現出怎樣的「中國特色」衝突預防機制也是本文欲探討的研究問題。

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在南蘇丹案例上，中國大陸作為第三者身分

時，透過聯合國為平台，以多邊形式介入南蘇丹衝突當中，同時透過所

謂「創造性介入」的方式為不干涉內政原則找到介入他國的空間，進行相

關衝突預防的作為；而在南海案例上，中國大陸雖然在國際衝突預防事件

上，強調以聯合國維核心，以不干涉內政為原則，同時須透過多邊機制來

進行衝突預防工作，但在面對關於自身核心利益時，由南海領土主權爭議

的案例顯示，中國大陸卻採取不同的立場與作為。中國大陸更擴張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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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不干涉原則，強調南海領土爭議是雙邊問題，反對聯合國與國際組織

的介入與仲裁，不希望南海問題國際化，這與其在聯合國立場並不太相符

合。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強調願意以和平方式處理與解決南海爭端，並

在東協架構下與東協討論南海行為準則。中國大陸這種反對多邊與國際化

南海議題，卻又願意參與東協機制下對於南海議題討論的立場，則是由於

東協運作機制以及對於預防外交的運作原則，與西方概念和實質內涵並不

相同，其給予個別成員回應高度彈性，且達成共識之結論並不具強制性；

再加上以國家為中心、主權至上的原則，讓中國大陸參與東協多邊機制，

一方面不需擔心領土主權因此受到傷害，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其影響力，在

東協框架下，鞏固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目標。

關鍵詞：中國大陸、東協、南海、衝突預防、南蘇丹

*　　*　　*

壹、前言

衝突預防是國際政治、安全領域維持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機制之一。隨著

「中國崛起」，中國大陸對衝突預防的立場、態度與作為對全球衝突議題與事

件來說已有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因此，蠡測中國大陸在衝突預防實踐與立場上

之演變與異同，有其重要意義。尤其，中國大陸長期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之外

交傳統與原則，在中國大陸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事務下，分析其在衝

突預防上之作為與實踐，身為當事者與非當事者有何差異時，透過不同案例，

了解其間之演變與異同為本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中國大陸在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衝突預防任務與行動上，南蘇丹共

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以下簡稱南蘇丹）是一個值得作為觀察

中國大陸實際行動的案例。中國大陸從南蘇丹獨立前就開始參與調停工作，到

獨立後中國大陸更加深度介入衝突雙方調解之中。這樣的過程正好可以作為與

本文另一個案例：南海衝突的對照，以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

此外，本文另一個案例：南海島礁主權與海域管轄權爭端，從196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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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期間引發了周邊國家幾次的爭端，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與越南、中國

大陸與菲律賓之間的衝突。相關國家也因此試圖提出一連串方案，以便有效解

決南海爭端；然而，相關的效果有限，幾次談判亦未能有效達成協議。其中，

除了制度性因素外，相關當事國，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立場、態度與作為更是關

鍵。

南海領土爭議問題直接牽涉的當事國，除了中國大陸之外，主要是東協國

家：包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與汶萊。
1
相較於東協國家要將中國大陸拉

進多邊談判架構，來解決爭端與衝突預防，中國大陸在南海衝突預防上之立

場、作為卻與之不同。中國大陸面對南海議題的立場，一開始堅持南海是中國

大陸之領土主權範圍，是中國大陸與東協相關當事國之間的雙邊問題，反對南

海議題國際化，也反對在東協多邊場合討論此議題；但隨後中國大陸卻又轉變

態度，不僅與東協簽署「南海行為宣言」，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彼此分歧，甚至

同意在東協多邊架構下討論此議題，並協商南海行為準則。中國大陸立場轉變

原因何在？也引起本文另一個動機。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探索中國大

陸對於衝突預防的原則性立場與態度為何？身為衝突當事國與第三方衝突調停

者，在立場、態度與作為有何不同？希望透過南蘇丹與南海個案，檢證中國大

陸在衝突預防實踐上，面對事關自身主權與國家利益和無關自身主權時，這之

間的落差為何？此外，也進一步回答中國大陸在南海議題上為何會由堅持相關

當事國之雙邊對話，轉變為也同意透過多邊機制，作為處理南海主權爭議途徑

的立場與作為。在這樣的雙邊與多邊機制下，呈現出怎樣的「中國特色」衝突

預防機制。

然而，本研究之研究標的並不特別著重在於南海與南蘇丹衝突的本身，而

是在於面對南海與南蘇丹所引發的（可能）衝突時，中國大陸對這些衝突所採

取的預防性作為或是應對政策的立場為何？經過哪些轉變？中國大陸本身對西

方經驗與東協所提出之預防衝突措施，其立場為何？希望透過耙梳中國大陸對

於衝突預防立場與態度的演化過程，瞭解其特點。因此，本文首先概述西方衝

突預防機制之涵義，並梳理與其相關、相類似研究之共同核心概念。第二部分

1 中華民國亦是當事國，基於本文之研究重點，在本文當中並沒有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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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探索中國大陸在衝突預防的立場與態度，尤其在參與南蘇丹國際衝突預防

事務時，中國大陸如何應對在西方國家要求介入南蘇丹衝突預防時，和自身外

交傳統與原則不一致的地方，其如何回應與實際作為為何；第三部份則進一步

探討南海案例，當中國大陸為衝突預防當事國時，其回應與作為為何？希望藉

由南蘇丹個案與南海案例，分析中國大陸為何內外有別之作為與回應；最後為

本文結論。

貳、西方衝突預防機制的涵義

衝突預防的相關研究，截至目前為止，學術界並未形成共識，在相關概

念、範圍、主體等面向上，與其他研究：如安全研究、衝突研究、和平研究、

戰略研究、預防外交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研究等，往往有重疊之處（林碧炤 

1996, 1-28;  Ackermann 2003, 341）。也因此，學術界在衝突預防的研究與相關

概念探討，尚難以彼此間進行有效區別。本節主要目的必非在釐清其差別與異

同，而是試圖梳理出預防衝突、和平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等研究的主要論點與

概念，同時與中國大陸長期外交傳統原則進行比較分析，以理解中國大陸對於

衝突預防觀點、立論與概念和西方學界以及以聯合國為主的實務界之差異性何

在。也因此，在預防衝突研究的梳理上，本節也將一併討論和預防衝突研究相

近的和平研究、多邊外交等。

關於衝突預防的相關研究，可以說起源於人類社會面臨戰爭威脅與對和平

的渴望。如何消除戰爭與衝突此一命題，除了建構被動式和平之外，預防衝突

與戰爭發生的積極性思考，建立人類社會永久和平，就成為衝突預防研究最主

要的核心關懷。也因此，相關學術社群紛紛投入了這項命題研究當中，而產生

了和平研究、戰爭研究、安全研究、預防外交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研究、戰略

研究等，希望有助於人類社會建立和平穩定的環境。

避免戰爭並非是一個新穎的概念，早從1815年西方國家就已在思考如何避

免國家間戰爭（衝突）的措施，例如相互協商（mutual consultations）、非軍

事區與中立國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neutral states and demilitarized zones）、

衝突和平解決（peaceful settlement of conflicts）等（Ackermann 2003,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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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聯合國是具體實踐衝突預防的重要平台。聯合國成立之後，衝突

預防成為聯合國憲章重要特徵，憲章授權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以及聯合國

大會和平解決爭端、預防戰爭與其他形式之武裝衝突（李瓊莉 2014, 43-45; 

Ackermann 2003, 340）。前聯合國秘書長Boutros-Ghali任內列出五種特別措

施（five specific measures）作為聯合國採行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方式去預防衝突，包括了：信心建立（confidence-building）、事實調查任務

（fact-finding mission）、早期預警網路（early-warning networks）、預防部署

（preventive deployment）、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s）。除此之外，聯合

國也強調透過經濟與社會發展去瞭解衝突發生原因，重視衝突根源的解決，以

求得正本清源之道並進一步朝向預防的文化，試圖透過經濟、社會發展協助來

根除衝突。而在具體實施步驟上，聯合國設立的步驟，除了非武力之強制性措

施外，最終並不排除威脅使用武力以及動用軍隊作為其他手段的後盾。這顯見

在聯合國框架下，相關措施仍有可能形成干預內政與主權的效果（Ackermann 

2003, 340）。此外，透過聯合國大會、安理會的制度性安排，也顯示這是一

種多邊機制，在聯合國框架下，以多邊機制來進行衝突預防工作。

由於衝突預防研究核心理念是和平，也因此，和平研究也是了解衝突

預防概念的重要領域。其最早緣起於美國學者Quincy Wright、Lewis Fry 

Richardson、Pitirim Sorokin等人試圖對和平議題展開研究的努力（林碧炤 

1996, 4; 莫大華 1996, 62; Stephenson 1989, 9-19; Dunn 1978, 257-279; Singer 

1976, 118-137; Rytovuori-Apunen 1990, 3）。但由於何謂和平？如何給予概念

上的界定有其困難，因此在和平研究之初，主要研究焦點集中在戰爭上。直到

Johan Galtung對和平做出系統性研究，其透過「暴力」來定義「和平」，認為

和平與暴力是相互關連的，和平意指沒有暴力（absence of violence），才確定

了和平研究的範圍（莫大華 1996, 64-65; Galtung 1969, 168）。而和平研究除

了強調在現行架構上透過強制性外交與預防性外交去有效處理國際衝突，其認

為更可透過合作安全架構，以集體安全措施保護成員安全避面戰爭，同時以諮

商、軍事透明、事前防制、互賴與再確認作為行動準則，並對相關國家國防計

畫進行「干預性」監測，以軍力作為最後手段（莫大華 1996, 67-68）。也因

此，對和平研究來說，確保和平方式仍舊並未跳脫以武力干預建構和平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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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這樣的思維與也與聯合國衝突預防思考類似。和平研究揭示之方法，也

同樣讓干預內政與主權成為促進和平的可能作為與方法。

到了90年代開始，有更多從事衝突預防研究的文獻產生。2
這些文獻主

要集中焦點在於「如何使衝突預防有效」此一命題上。相關從事此研究之學

者與智庫機構提出了一系列的條件與觀點，包括了：（一）預防行動要即

時；（二）預防工具的使用要多邊（multilateral）、協調性（coordinated）、

多樣性（varied）、多面向（multifaceted）；（三）需有一個領導者（a lead 

actor）或是主要國際行動者（major international actors）來支持；（四）需有

很大程度國內支持與能力（capacity）去對衝突進行規範；（五）對衝突當地

建構長期預防能力的支持（indigenous capacities for long-term prevention）；

（六）對於造成一個國家傾向衝突的結構性因素應保持敏感；（七）需有適

當的資源與制度能力去支持短期與長期的「介入」（engagement）；（八）建

立一個不同預防者（different preventive actors）之間的網絡；（九）一個清楚

且可預測性預防衝突作為（a clear and predictable mandate）（十）溝通與處罰

（communication and punishment）。3
這些直接針對衝突預防進行深入研究的

文獻所提出之建議作為，歸納有以下特點：多邊性、多樣性、領導者帶領、適

當的介入與制度化過程。在這些特徵中，顯示出雖然西方學術社群以及國際組

織對於衝突預防作為提出更具體建設性的觀點與建議，但與前述聯合國思考以

及和平研究思維相同，仍然試圖透過多面向的「干預過程」以及「制度化程

序」，來約束各方行為以及化解衝突。這樣的思考與研究面向，可說是奠基於

新自由制度主義典範下，試圖透過多邊主義途徑的制度化過程，為人類建構和

平；以制度安排，來協調（約制）國家行為，讓國家預期違反相關原則與合作

精神的損失大於合作利益，進而願意採取合作行為並且透過適度「干預」作為

的展現，而得以避免衝突發生。

另外，從事衝突預防研究的學者也提出衝突發生的週期性，根據學者

2 例如：Bauwens and Reychler (1994); Hampson and Malone (2002); Jentleson (2000); 
Munuera (1994); Zartman (2001); Tongeren, Veen and Verhoeven (2002); Ackermann (2003).

3 相關論點請參閱：Jentleson (2000); Carnegie Commission on Preventing Deadly Conflict 
(1997); Ackermann (2000; 2003); Annan (1999); Eisenkopf and Bachtig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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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d（1996, 38）的劃分，從一開始的穩定和平（stable peace）階段走向不

穩定和平階段（unstable peace），再到危機（crisis）階段，最後則是發生戰

爭（war）。在實務操作上，則區分為衝突前（pre-conflict）、衝突中（in-

conflict）與衝突後（post-conflict）三階段。這三個不同階段所執行的不同工

作任務，也往往會納入衝突預防的研究概念中，例如，衝突發生階段的「維和

任務」與衝突發生之後的「和平重建」，都成為衝突預防研究會觸及的議題與

討論的維度（李瓊莉 2014, 47）。不過無論哪個階段，學者們對於衝突預防實

務操作的共識是：在相關衝突預防工作進行時，是在沒有實際發生戰爭的階

段，此階段衝突各方是處於政治緊張並有可能衍生為軍事衝突或戰爭狀態下，

所採取的相關作為與行動。換句話說，衝突預防主要著重的階段則是在「不穩

定和平」階段（李瓊莉 2014, 49; Swanstrom et al. 2005, 7-38）。

除此之外，還有相關研究直接提出：在處理國際衝突時，軍事力量與其他

強制性外交手段可以成為用來做為預防外交之後盾（Jentleson 2003, 26-45），

甚至有學者將衝突預防等同預防外交並將之界定為：避免國家或團體威脅，使

用武力或其他強制性方式來平息引起國際社會不穩定政治爭端時所採取的行動

（Lund 1996, 37）。

從上面的簡述可以發現，顯然西方對於衝突預防的觀點，無論學術界與實

務界觀點，「介入」與「干預」是預防之重要核心理念與途徑，同時軍事成為

衝突預防最後的手段。這樣的立場，對傳統國家主權觀：國家間彼此平等、不

受其他國家干涉內政原則，顯然是有扞格的。而這樣的論點，更是與中國大陸

長期外交傳統原則相左。中國大陸在逐漸融入國際體系運作，勢必也會面臨國

際運作慣例與自身立場衝突之困境。因此，參與國際衝突預防工作過程中，其

立場與作為如何回應？以下我們將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在作為第三者時，對於

衝突預防的立場與態度。

參、中國大陸對衝突預防的立場與態度

中國大陸對於衝突預防的立場與態度和其參與國際事務之歷史以及傳統外

交原則息息相關。事實上，基於其國力、意識形態，中國大陸過去對於多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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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事務的參與，一開始並不熱中；也因此，早期中國大陸對於衝突預防的經驗

和立場是相當欠缺，也拒絕對他國進行干涉。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參與國

際社會衝突解決與衝突預防事務的經驗來看，中國大陸在衝突預防事務上，仍

然欠缺經驗與系統性的指導框架與策略，呈現出零散與欠缺制度化的特性（張

春、瑪麗亞母‧肯浦爾‧哈迪 2015）。4
也因此，中國大陸並沒有一個對衝突

預防完整的表述與做法。在本節，本文首先試圖從衝突預防相關概念與原則出

發，去梳理中國大陸對衝突預防的一般性立場與原則；其次，藉由南蘇丹的案

例去說明中國大陸在身為第三方行為者時，其對衝突預防的實踐狀況為何。

一、中國大陸的立場與態度

首先，直到1986年3月，在西方衝突預防作為當中的重要途徑：「多邊機

制」與「多邊外交」才首次列入中國大陸政府外交官方文件當中，成為政府外

交工作項目之一。這也反映出中國大陸政府對多邊外交或是多邊機制的認知

與態度，顯然是傾向負面解讀。到了1989年，由於受到天安門事件影響，西

方國家對中國大陸實施制裁，「多邊外交」一度被中國大陸視為遏制中國大陸

的工具，短暫消失在政府文件當中，直到1996年3月才再度出現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事實上冷戰期間，中國大陸推動外交是以雙邊為基礎，即使1986年將

「多邊外交」列入政府官方文件中，但直到1990年代中期，「多邊外交」仍

然僅止於政策宣示，並無具體作為。其原因主要就在於中國大陸認為「多邊外

交」與其「不結盟政策」相違背，同時認為主權在多邊機制下有被侵犯的顧慮

（邱坤玄 2010, 2, 7-8）。

1990年代中期後，中國大陸為了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平衡美國影響力、

推動世界多極化的政策目標、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多邊外交以及防止其他

國家藉由多邊機制干預中國大陸內政等原因，開始轉變其態度積極參與多邊外

交運作，讓其介入了許多國際衝突事件的調解與衝突預防工作。這樣的實務經

驗，使中國大陸面臨了「傳統外交立場」與「實踐過程」中，在參與多邊機制

4 此外，中國大陸傳統的外交原則：不干涉內政與遵循平等互利原則，對於中國大陸在

進行衝突預防工作時也帶來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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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下可能介入他國內政，傳統原則與實踐兩者之間如何有機對接的挑戰。

也因此，中國大陸政府在多數所參與的國際事務調停過程中，都盡可能避

免使用「衝突預防」一詞。再加上，中國大陸對於「衝突預防」此一詞彙的使

用上，認為「衝突預防」已成為軍隊介入合理化以及國家主權削弱的代名詞。

因此，在實際參與衝突預防工作上，中國大陸政府採取一套嫁接論述。

首先是支持聯合國作為衝突預防核心平台，以正當化預防工作之合理性，

避免被「個別」所國家主導。因此，中國大陸官方在面對國際社會要求進行

衝突預防與維和行動時，首先要求必須經由聯合國授權，在聯合國架構下，去

應對全球威脅與衝突，並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做出決定後，依此決定進行相關作

為。例如，胡錦濤在聯合國六十週年會議上就強調：「聯合國安理會在解決事

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應該保證安

理會履行聯合國憲章賦予的職責，提高安理會效率。安理會既要具備迅速反應

能力，也要注意標本兼治，制定從預防到恢復和平、從維和到衝突結束後重建

的全面戰略。」（人民網 2005）此外，在行動上中國大陸也訴求以聯合國為

核心，一方面避免個別國家單獨介入他國內政、干預主權；另一方面，也可以

正當化中國大陸參與衝突預防和傳統外交原則可能的矛盾。所以聯合國對中國

大陸來說，成為參與過程中一個作為處理衝突預防的理想平台與機制。因此，

中國大陸在2005年所遞交的一份關於聯合國改革立場文件闡明，其支持聯合

國建立「預防文化」，加大對衝突預防和調停的投入，特別是完善早期預警、

實地調查團等機制與措施。

其次，以中國大陸長期外交政策原則作為指導其參與衝突預防工作的行動

綱領，其包括了：和平共處五原則：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五原則 ；新安全觀：以和平方式解解決爭

端，促進對話與合作，相互信任、平等互利、互相合作；發展帶來和平；和諧

世界。

第三、不干涉內政原則以及對「不干涉」概念進行修正。為了避免陷入干

預他國內政的情況，中國大陸官方一方面強調要透過聯合國體系，經過聯合國

採行對於衝突預防之相關作為；另一方面，也強調透過聯合國進行衝突預防與

維持和平行動，應該慎重其事，避免產生過度干預他國內政狀況。中國大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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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副部長何亞飛即表示：「維和行動是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最重要、

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維和行動本身也面臨新挑戰，亟需改革。在探討保護平民

授權、強力維和行動等新興維和理念的同時，也要同等重視預防衝突、斡旋調

解爭端、危機處理、重建和平等傳統理念的發展和創新，要為維和實踐提供符

合實際，跟上時代發展的系統、全面的理論指導。慎重確定是否需要及何時部

署維和行動，避免盲目授權。」（中國政府網 2009）這樣的論述顯示中國大

陸對於即使透過聯合國授權的相關衝突預防任務與行動也仍然持審慎的態度，

要求聯合國避免「盲目授權」，以免引發可能干預內政的可能性。除此之外，

中國大陸也試圖對「不干涉」概念給予修正，以正當化、合理化其參與「衝突

預防」行動所可能產生與不干涉內政原則之扞挌的地方。中國大陸透過稱之

「創造性介入」方式，使其能夠參與調停工作，突破之前只與政府進行對話的

束縛。所謂「創造性介入」強調中國大陸不遵循西方國家的模式，而是富有創

造性與建設性，這與西方介入與干涉他國內政是有性質上之差異。這樣的修正

顯示，中國大陸對不干涉的堅持如何調適參與衝突預防工作可能產生之矛盾現

象，進行彈性詮釋的調整，藉以凸顯中國大陸仍在不干涉原則下參與推動衝突

預防工作（盛紅生等 2016, 5-6）。

第四、堅持多邊主義：中國大陸強調在聯合國架構下，避免干預他國內政

並進行多邊合作，去應對國際衝突與衝突預防工作。例如、胡錦濤對聯合國運

作機制即提出這樣的看法，其表示：「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安理會權威。只有

加強多邊合作，特別是加強聯合國作用、維護安理會權威，才能有效應對日益

增多的全球性威脅和挑戰」（中國政府網 2005）。而中國大陸這樣多邊主義

的思維是源自後冷戰時期為了弱化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所致，

希望透過多邊主義來抑制美國單邊主義，以多邊外交來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並

作為國際關係的解決方案（邱昭憲 2009, 149）。也因此，在面對衝突預防機

制實踐上，中國大陸同樣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採用多邊主義的解決方案。

第五、派遣多元武裝力量參與衝突預防：中國大陸組建了8000人的維

和待命部隊，其中除了軍事人員之外，還包括了兩支「維和警隊」（羅錚

2019）。在實際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上，中國大陸強調是根據聯合國請求，

在聯合國指揮領導，並得到當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派出人員參與維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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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中國大陸派出的人員並不只有軍隊，「非軍隊」的武裝人員，亦成為

中國大陸參與維和行動的組成部分之一。例如，參與海地維和任務，中國大

陸派出所謂的「維和警察防暴隊」，進行維持當地秩序的工作（中國政府網

2010）。由於軍隊具有高度政治意涵，軍隊參與他國衝突預防作為，易引起

干預主權之疑慮。因此，中國大陸在實際參與衝突預防過程中，會根據個案狀

況，派出不同武裝人員，以避免造成「干預內政與傷害主權」之虞。

所以綜上所述，中國大陸在國際組織中對於衝突預防所表述的立場，仍是

以聯合國為核心、獲得聯合國授權且符合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的規範，在尊重

當事國主權與領土完整與獲得信任和理解下，進行多邊合作的衝突預防工作。

換句話說，這樣的表述顯示出中國大陸在面對衝突預防上，仍想要透過聯合國

安理會的途徑來進行，以維持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的立場。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政府對另一個與衝突預防概念相似的「信心建立措

施」（CBMs）立場，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認為，中國大陸的立場也仍在

傳統原則下，提出其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看法，包括以下幾項前提：一是

應該基於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為內容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來推動「信心建

立措施」；二是應該在自願與非強制的基礎上發展；三是漸進性原則，重視務

實的建立信任措施；四是積極支持發展可促進和平與穩定的一般性措施；五是

相關措施不應該針對第三國，軍事力量不得威脅或是損害他國權力；六是好的

政治願望是建立信心措施的先決條件；七是範圍上應該包含政治、經濟、社

會層面措施；八是強調依照亞太地區分歧的現實及國際情勢之新特色來建立

CBMs，而非盲目仿照其他地區和過去的模式。這顯示出，中國大陸並不同意

完全依照西方模式全然拷貝，而是基於其自身利益與立場，提出修正意見，

其最大特色在於主權問題與區域國家「自主權」上的堅持，主要用意顯然在於

防止外部勢力對中國大陸主權問題的干涉以及西方國家對國際組織的主導，而

壓縮其本身的戰略彈性空間。中國大陸透過發展單邊、雙邊與多邊關係的信心

建立措施，以確保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軍事與領土主權上的利益（牛仲君 

2007, 167）。

也因此，中國大陸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對於衝突預防的態度是相當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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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衝突預防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相關預防作為，讓衝突方可以避免發生不

和平狀態，因此，在西方的實踐經驗中，透過軍事或其他方法干預或施壓相關

當事國，配合國際社會要求，讓衝突不致發生的作法，就會與中國大陸長期以

來外交傳統產生矛盾。秉此，中國大陸官方在面對國際社會衝突預防的實際行

動上，特別是以聯合國或是亞洲地區為主的衝突預防事件，一再強調需以友好

合作條約、聯合國憲章與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二是相互尊重領土、獨立與

主權完整；三是不干涉他國內政，不針對第三國的安全合作；四是要獲得衝突

相關當事國的互相同意；五、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六、一國防衛政策不能對

它國安全與安定造成威脅；七、要促進各國間以互惠為基礎的合作與人民友好

交流（牛仲君 2005, 282-283）。

二、衝突預防的參與與實踐：作為第三者的身分

在具體實務上，雖然中國大陸在參與國際衝突預防時，口頭上仍強調不干

涉內政原則以及相關前面所述的立場與態度，但在實務參與過程中根據證據顯

示，在一定原則與條件下，其是接受多邊衝突預防行動與任務，這已經一定程

度的不同於過去「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傳統了。以下本文將以南蘇丹獨立前與

蘇丹政府之衝突以及獨立建國後，內部政府與叛軍之間軍事衝突作為案例，去

說明中國大陸在身為第三者身分進行衝突預防調停工作的實際作為為何。

南蘇丹問題早於在其尚未脫離蘇丹共和國獨立之前就已經開始。蘇丹共和

國長期以來面臨著來自南部地區叛軍以武力對抗蘇丹政府要求獨立，致使蘇丹

陷入長期動亂與暴力衝突中。期間雙方曾在1972年簽署「阿迪斯阿貝巴和平

協議」（The Addis Ababa Peace Agreement），蘇丹政府讓蘇丹南部進行自治

而結束長達十七年內戰。然而1983年蘇丹政府逕自將實行自治的南方重新劃

分為三個省，並實施伊斯蘭教法，此舉使得蘇丹南方再次發動戰爭，讓蘇丹內

戰再起。直到2005年，在國際社會壓力與斡旋下，蘇丹政府與蘇丹南部叛軍

簽署「全面和平協議」（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才使得蘇丹

情勢緩和下來。2011年蘇丹南方舉行公投，正式脫離蘇丹獨立，成為南蘇丹共

和國。南蘇丹獨立之後，卻由於內部政治權力鬥爭，使得分別以南蘇丹總統基

爾（Salva Kiir）為首以及副總統馬查爾（Riek Machar）為首的兩個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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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爆發衝突，讓南蘇丹陷入內戰之中（陳曉雷 2017, 45-50）。

由於，中國大陸過去以來基於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一直避免參與聯合國

維和行動；因此，對於蘇丹發生的內戰以及所產生的人道危機，中國大陸並

沒有積極介入干預，反而是與蘇丹政府持續進行交往、提供蘇丹政府援助以及

購買蘇丹石油並在蘇丹南部進行相關油田投資。例如，中國大陸的「中國石

油天然氣集團」在1995年開始在蘇丹南部進行投資並展開石油探勘。因此，

中國大陸在面對蘇丹問題，一直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尤其在蘇丹發生達佛

（Darfur）人道危機，聯合國欲對蘇丹進行制裁時，中國大陸因此表達不同意

見（Moro 2012, 23-26）。

然而，中國大陸一直以來被視為是對蘇丹最有影響力之國家，同時也被認

為透過石油交易支持蘇丹政府，而讓其飽受國際社會抨擊（張春、瑪麗亞母‧

肯浦爾‧哈迪 2015；陳曉雷 2017, 47）。因此，在國際社會不斷施壓下，

中國大陸政府才開始介入蘇丹內戰問題（蘇丹政府與蘇丹南方叛軍之間的戰

爭）。中國大陸參與蘇丹維和行動最早開始於2005年，此間中國大陸一直避

免與南方叛軍互動，以免陷入干預蘇丹內政爭議。隨著2005年蘇丹政府與蘇

丹南部簽署「全面和平協議」後，中國大陸才開始與蘇丹南部自治政府交流互

動。隨後2007年中國大陸派遣第一位非洲特使，其主要任務是強化中國大陸

對非洲事務並在「達佛人道危機」事件上發揮中國大陸影響力，希望蘇丹政府

能妥適處理相關危機（陳曉雷 2017, 48）。

隨著南蘇丹在2011年獨立，南蘇丹內部並沒有因為獨立建國而獲得永久和

平，反而是在持續內部權力鬥爭下，在2013年12月爆發了內戰。南蘇丹總統

基爾（Salva Kiir Mayardit）指控副總統馬查爾（Riek Machar）和蘇丹人民解

放運動高層發動政變，副總統馬查爾則是否認此一指控並認為是總統所屬執

政黨壓制改革呼聲的藉口。南蘇丹副總統馬查爾於是動員一支武裝力量向首

都朱巴（Juba）進攻，試圖趕走效忠總統的軍隊。由於雙方都受到不同國家的

支持（總統基爾受到烏干達的支持，副總統受到蘇丹的支持），使得戰事持

續僵持，直到2014年1月在國際社會壓力下雙方才停火。2015年8月南蘇丹政

府與叛軍在經過冗長的談判後才簽署了「解決南蘇丹衝突協議」（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ARC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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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南蘇丹政府與叛軍組成「民族團結」過渡政府；但同年7月，效忠基爾

總統部隊與叛軍軍隊卻再次發生流血衝突，政府軍將叛軍軍隊趕出首都朱巴，

民族團結政府第一副總統馬查爾因此被解除職務同時逃往剛果，南蘇丹再度

陷入動盪與戰火之中。2018年8月在國際斡旋之下，南蘇丹衝突各方在蘇丹

（Republic of the Sudan）首都喀土穆（Khartoum）達成共識，基爾繼續擔任總

統，馬查爾則擔任第一副總統，並在同年9月在衣索比亞（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簽署「解決南蘇丹衝

突重振協議」（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就政治權力分配、政治過度進程與安全安排達成

共識（陳曉雷 2017, 49-50）。

在上述南蘇丹獨立後一系列內部戰爭過程中，由於南蘇丹獨立前即是蘇丹

主要石油產區，中國大陸過去在此即有龐大的經濟與石油利益，因此在南蘇

丹獨立後，中國大陸政府開始積極與南蘇丹新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甚至加大

力度投資南蘇丹油田，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南蘇丹最主要的投資者與利益攸關

者（Sengupta 2015）。5
隨著南蘇丹內戰的發生，中國大陸雖然口頭上仍強調

不干涉內政原則以及相關前面所述的立場與態度，但在實務參與上進一步有所

轉變與修正了。當2013年南蘇丹政府將副總統為首的軍隊視為叛軍並採取軍

事行動要剷除叛軍，中國大陸便開始了穿梭外交行動，一方面派遣特任大使在

南蘇丹、烏干達、英國、美國、東非政府間發展組織與非洲聯盟等國家與國際

組織間進行穿梭外交；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也同時與南蘇丹政府與叛軍進

行互動。2013年底，當時中國大陸大使鍾建華與蘇丹政府和叛軍同時會面並

進行調解；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也在2014年1月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

與南蘇丹政府和叛軍代表分別會面，為停戰進行調停，並表示：「中國已經在

南蘇丹衝突雙方展開調解活動，而且中國政府非洲外交事務特別代表也在非洲

訪問，他們也已經和南蘇丹的衝突雙方見了面。」甚至中國大陸政府還將政府

5 中國大陸除了向南蘇丹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派出了自己的士兵，並說服安理會賦予維和

部隊一項極為不同尋常的職權：維和人員不僅肩負著保護平民的使命，還要保護該國

屢遭襲擊的石油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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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叛軍雙方請至北京討論危機問題並向南蘇丹施壓要求雙方停火進行政治對話

（張春、瑪麗亞母‧肯浦爾‧哈迪 2015；橫路 2014；艾米 2014）。此外，中

國大陸為了促使雙方能夠停止衝突，甚至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聯合國上

也表達出：「中國政府可以被說服，支持對南蘇丹實施適當的懲罰舉措。」

（Sengupta 2015）以便向南蘇丹政府施壓，讓政府與叛軍進行談判。

而這都顯示出中國大陸在身為第三者身分時，其行動已經不同於過去不干

涉內政的傳統，中國大陸從一開始不願介入蘇丹內戰衝突，隨後在國際社會壓

力下介入蘇丹內政，但仍只與政府進行溝通，到南蘇丹獨立後的內戰事件上，

其不止與南蘇丹政府對話，同時也與不受南蘇丹政府承認之叛亂團體互動，還

力促雙方停火合作。甚至，期間中國大陸還首度派遣了有作戰實力的軍人參與

聯合國在南蘇丹境內維和部隊，2012年中國大陸首次在聯合國南蘇丹維和任

務中派出作戰部隊，目的在保護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之中國大陸人員安全。

2014年中國大陸進一步派出作戰步兵營1031人，規模為中國大陸參與聯合國

維和行動以來最大，進行相關任務的執行（李文 2015；孫德剛、張帥 2018, 

24）。這些行動都顯示出在面對與參與外國衝突預防工作上，中國大陸做了方

法的修正，已並不全然恪守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的外交傳統了。

上述所提，是中國大陸在參與「他國」國際衝突預防時，所持之立場、態

度與作為，但在面對中國大陸是當事國時，其作為與態度是否也堅持以聯合國

為核心，透過多邊途徑，作為處理自身與他國之衝突原則與立場，是否也允許

其他國家調停與穿梭外交？下一節將透過南海案例進一步檢證。

肆、�南海案例的檢證：身為當事者之內外有別的衝突
預防立場

雖然中國大陸在面對國際衝突預防實踐過程中，一再堅持要透過聯合國機

制、多邊主義與不干涉內政等原則，來作為衝突預防的行動準則，但在面對事

關中國大陸領土等核心利益時，中國大陸立場顯然內外有別。特別是在南海案

例上更是如此。

中國大陸一直以來對於南海問題的立場是：「自古以來，南海就是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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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反對區域外第三方介入南

沙爭議、南海領土爭端是雙邊而不是多邊問題、希望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領土

爭端以及共同開發、擱置爭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4；Yan 2017, 

36-37）鄧小平在1980年代針對南海問題提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見解，中國大陸政府後續即以此作為中國大陸處理南海問題的重要立場

（牛仲君 2007, 180-182; Scott 2012, 1034）。

中國大陸這種根據過去歷史官方地圖九段線去宣稱擁有南海完全的主權；

同時，藉由相關具體作為，強化自身領土完整與主權聲張的舉措，對南海其他

相關當事國來說，卻是一種中國大陸在重要戰略區域與經濟資源的擴張主義行

為（Castro 2016, 24-28）。因此，這引起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緊張關係

與衝突。一開始初期階段，當南海領土衝突爭議在相關國家間浮出爭議時，中

國大陸並不願意參加東協主導下多邊衝突預防機制（李瓊莉 2014, 96, 98）。

面對自1990年開始由印尼所主辦「南海潛在衝突管理工作會議」（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堅

持反對討論南海爭議的實質內容。雖然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開始參加多邊外

交，同時預防外交概念也在1995年被提出來，中國大陸卻因不願主權問題國

際化，而排斥在亞太地區展開預防外交合作。此舉與中國大陸對外參與多邊外

交的轉向，顯然是不同，主要原因則在於事關自身主權問題。

隨著中國大陸外交政策調整，中國大陸開始參與國際多邊事務。這樣的改

變，也讓中國大陸在南海問題上進行了微調但並未改變既有立場。一方面，中

國大陸在2002年7月提出「新安全觀立場文件」，強調「互信、互利、平等、

協作」的新安全觀；同年11月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強調遵守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與管轄權爭端，讓南海暫時獲得平靜並一

連串在相關場合一再表達出願意與東協（多邊）協商南海議題的意願。例如：

2006年中國大陸前總理溫家寶在「東協-中國建立對話關係15周年紀念峰會」

上就表示：「中國與東協雙方應把握機遇，加強合作，推動雙方關係邁向新台

階。繼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推進南海共同開發。」2013年中國大

陸外交部重申：「願意繼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推進相關準則談判，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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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國家一道，在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過程中，繼續穩步推

進「南海行為準則」的進程。」（張鵬雄、劉華 2013）。這樣的作為顯然是

希望在南海議題的「不穩定和平階段」，透過相關機制建構，讓衝突不至於進

一步升級。

此外，中國大陸也展開與東協協商南海相關議題，包括2011年雙方同意

通過「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執行指南」（The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2016年通過「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應對海上緊急

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台指導方針」和「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關於在南海適用

海上意外相遇規則聯合聲明」以及2013年啟動，目前（2020）正在談判中的

「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South China Sea, COC）（蔡東杰 2017, 

5；聯合新聞網 2019）。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卻也同時對外重申主權與雙邊的立場，例

如：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就強調南海問題應由直接當事方談判解決（趙穎

2013）。中國大陸駐東協大使薛捍勤也公開表示：「南海爭端不是中國與東

盟之間的問題，而是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爭議。」2010年時任外交部長

楊潔篪也強調南海是雙邊爭議非多邊，其表示：「這是與鄰國的爭議而非與東

協的爭議，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排除將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多邊化。」

2011年溫家寶在第六屆東亞高峰會也表示：「南海爭議應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

家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郭家靜 2011）2014年中國大

陸外交部長王毅再度表示：「應尊重歷史事實、國際法規、當事國與國直接對

話、中國與東盟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李鋅銅 2014）

此外，2007年中國大陸更開始其強化南海治理政策具體作為，採取獨斷的

姿態，積極經營南海。例如，在海南省設立縣級市三沙市管理西沙與南沙群

島，同時增加其海軍巡弋南海的密度與強度、實施捕魚禁令、施壓與其他相關

國家合作在南海探勘的石油公司等。2009~2010年期間，更由於美國改變其亞

太戰略，實施包括重新將其百分之六十的海軍艦隊部署在太平洋、增加與越南

與菲律賓在南海議題上的合作。再加上，中國大陸對進口能源依賴加深、探

勘石油技術進步、確保海上石油運輸線安全的需求增加與域外強權（主要是美

國）介入南海議題，中國大陸持續強化對爭端水域主權的作為，以便阻止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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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索國如越南、菲律賓等對南海的主張，進一步面片實施捕魚禁令、驅趕進

入其十二海哩領海的美軍軍艦、扣押越南捕魚船與設備等（Weissmann 2015, 

602-603）。

除此之外，面對菲律賓等國可能嘗試將南海議題訴諸國際法庭與聯合國多

邊機制的作為，中國大陸也明確表示反對多邊仲裁與協商立場，其早於2006

年8月25日就對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表示：「不接受任何關於海洋劃界爭

端、領土爭議與軍事行動上，國際法庭或是聯合國仲裁結果，並反對國際化

南海議題，堅持任何關於南海領土的解決方案是雙邊而非多邊、區域或是國

際性，是一對一與個別國家解決爭端，而不是和一群國家。南海問題國際化

或是多邊化，只會將事情弄得更糟，中國反對這個議題多邊化、國際化或擴大

化，也反對在東協架構下談論這個議題。」（Scott 2012, 1021-1035）而在菲

律賓向國際法庭提起國際仲裁後，中國大陸更展開一連串在南海大規模填海

造島行為，例如：2014年2月開始，其在南沙群島擴增所擁有的礁石規模與面

積，到了2016年初，中國大陸已在赤瓜礁（Johnson Reef）、南薰礁（Gaven 

Reef）、東門礁（Hughes Reef）、華陽礁（Cuarteron Reef）上建立了行政大

樓、武器站（weapon station）、偵測設施（sensor emplacements）；到了2018

年初期，中國大陸更在三個更大的島礁：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渚碧

礁（Subi Reef）、美濟礁（Mischief Reef）等完成軍事設施，包括了：航空

設施、港口設施、武器維修陣地（fixed-weapons position）、軍營、行政大樓

與通訊設施等（王冠雄 2015, 31；陳亮智 2019, 19；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9, 75；Song 2019, 182-183）。這樣的作為一方面有其戰略上的思

考外，另一方面更是回應與菲律賓在黃沿島上的衝突與訴諸國際仲裁法庭，展

現中國大陸對於主權的堅持與菲律賓等國之不滿（王冠雄 2015, 33）。

面對上述情境，吾人如何看待在南海衝突中中國大陸一方面願意逐步參與

東協架構之多邊機制討論南海問題，但另一方面卻又強調雙邊途徑來處理南

海主權問題？如何說明中國大陸這看似矛盾之行為？首先、本文認為中國大陸

雖然在參與國際衝突預防事務上，強調以聯合國為中心，透過多邊途徑來進行

衝突預防工作，但傳統外交上不干預內政與主權之原則，仍是其在協助參與推

動國際衝突預防工作上秉持之重要原則。這也顯示出，對於西方「衝突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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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干預」與「介入」作為最後途徑，與中國大陸外交傳統本質上是相對

立。而這讓中國大陸在逐步參與國際事務過程中，為避免落入干預他國內政之

慮，嘗試以「創造性介入」，來修飾其參與衝突預防工作本質上，干預他國內

政之可能性。也因此，雖然在面對國際衝突預防工作時，中國大陸仍努力和傳

統外交原則進行調和，同時也並不完全反對多邊途徑處理衝突預防之議題；但

當中國大陸成為衝突當事國時，中國大陸就展現出完全不同態度，不僅反對

聯合國與外國第三勢力介入南海議題，同時也一再強調南海領土爭議是雙邊問

題，應該由當事國透過雙邊途徑來解決的堅定立場。此外，中國大陸還透過單

邊行動具體捍衛其「核心利益」。

其次、那如何說明中國大陸既然強調雙邊途徑，卻又願意參與東協多邊協

商？本文認為，這與東協運作原則與機制有高度相關。由於東協運作機制以及

對於預防外交的運作原則，與西方概念和實質內涵並不相同，東協多邊機制受

限於東協模式運作基調，給予個別成員回應高度彈性，且達成共識之結論並不

具強制性，再加上以國家為中心、主權至上原則以及東協重視過程大於實質內

容的組織架構，吸引中國大陸的參與（李瓊莉 2014, 60-61）。此種模式有助

於維持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外交傳統：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原則。所以

南海問題上，中國大陸逐漸願意與東協國家進行相關非實質性的談判，希望將

南海衝突控制在「不穩定和平階段」，不要進一步上升至危機乃至戰爭階段。

這也促成2001年中國大陸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南亞無核武器

區條約」（Southeast Asian Nuclear-Weapon-Free Zone Treaty, SEANWFZ），

同意展開以中國大陸-東協「雙-多邊」途徑處理南海問題。也讓雙方在2002年

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2004成立中國大陸-東協執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聯合

工作小組會議（China-ASEAN Joint Working Grou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C）。

此外，當東協個別國家試圖透過多邊壓力向中國大陸施壓時，中國大陸也

充分利用東協運作原則來反制。例如，2012年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第45

屆東協外長會議，由於菲律賓與中國大陸在南海黃岩島發生衝突，菲律賓試圖

在東協外長會議上，將此爭端寫入聯合公報當中，作為東協集體立場，藉此

向中國大陸施壓，此舉也獲得包括越南在內的一些東協成員國與東協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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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然而，中國大陸隨即向長期援助的柬埔寨施壓，要求在聯合聲明中排

除與南海主權有關的事項。因此，擔任輪值主席的柬埔寨即表達反對菲律賓

等國提議將黃岩島事件寫入聯合公報當中；甚至在東協年會會議中，柬埔寨

領導人逕自宣讀一項聲明，稱東協達成共識，南海問題將不會「國際化」，以

附和中國大陸立場，這引起其他當事國強烈反對。在經過強烈爭執雙方各自堅

持下，東協外長會議發生歷史上第一次無法產生聯合公報的情況。與此同時，

中國大陸外交部長也對菲律賓等國試圖將黃岩島爭端寫入聯合公報表示：「由

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他們的領土和管

轄權爭議。」柬埔寨外交部長賀南洪（Hor Nam Hong）在會後記者會表示：

「不要把東協的聯合公報變成南海問題的人質。南海問題是東協內部一些國家

與中國的問題，而不是整個東協的問題。南海問題是東協一些國家和中國大陸

的雙邊爭端，此次東協會議並不是裁決這一糾紛孰是孰非的法庭。黃岩島是中

國大陸和菲律賓的領土糾紛，柬埔寨並不能判斷黃岩島的歸屬問題。」而菲律

賓外交部則在會後直接發表聲明指責柬埔寨「充當中國大陸的幫手」並表示：

「菲律賓對東協主席國柬埔寨因一些東協國家和其鄰國的雙邊衝突，東協第一

次沒能達成聯合聲明的說法持很大異議⋯⋯南海問題不僅僅是菲律賓、越南、

馬來西亞、汶萊等東協聲索國與中國大陸的雙邊爭端，而應該通過多邊方式來

解決。」（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2a；2012b；趙文志 2016, 130；The Economist 

2012）

又如，2016年在寮國首都永珍（Vientiane, Laos）舉行東協外長會議中，

隨著菲律賓向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的結果出爐，菲律賓與越南再次希望能

夠在聯合公報中，針對仲裁結果提出「東協希望相關各方可以尊重國際法院仲

裁結果」的立場，這樣的立場也獲得印尼、新加坡與緬甸等國同意；然而卻同

樣遭到柬埔寨反對，其認為南海議題應該要由當事國雙邊談判解決，不應該在

聯合公報中談及南海仲裁案，應該刪除相關文字。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也在

隨即對外表示：「南海爭議不是中國大陸與整個東協間的問題，應該由當事國

直接對話來解決。」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則在以個別東協代表身分表示南

海問題令東協感到擔憂，強調南海地區必須以國際法為依據，尊重和保障航行

自由。雙方這樣僵持的立場，再次導致東協外長會議沒有在會後立即發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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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而是事後補提出聯合聲明。雖然此次菲律賓與越南希望在聯合公報提出

各方尊重國際法庭仲裁結果的立場並未直接點名中國大陸，但仍遭到與中國大

陸友好的柬埔寨堅持反對，最後在菲律賓的退讓下而最終沒有放入事後補提出

的聯合聲明當中（林若雩 2016, 24；Mogato, Martina and Blanchard 2016）。由

上可知，中國大陸可以充分利用東協遊戲規則讓中國大陸在南海議題上透過與

其友好國家以「一票否決全部」的方式，讓南海議題在東協多邊機制下無法達

成一致立場與共識，進而維護中國大陸南海主權。

所以，東協模式強調以國家為中心的衝突預防概念，重視主權平等、堅持

共識決原則、允許單邊否決權（李瓊莉 2014, 126, 177-178），這些原則均與

中國大陸傳統外交原則相符，參加東協所建構的平台討論南海議題，一方面可

以藉由此機制與平台避免衝突持續由「不穩定和平階段」向上升高；另一方

面，可以堅持主權，無須擔心東協國家透過制度化程序牽絆住中國大陸對南海

主權的聲張。也因此，中國大陸逐漸願意參加此一多邊機制討論南海爭議之程

序性問題，但在面對南海實質問題討論時，中國大陸仍舊反對在多邊場合討

論。

事實上，東協區域論壇在面對處理區域內安全與衝突議題，包括南海問

題，其依據1995年東協外長會議通過的東協區域論壇概念文件（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 Concept Paper），採取三階段制度化進程，包括了：信

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發展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mechanism）以及論述處理衝突方式（elaboration of approaches to 

conflict），在運作上採不訴諸投票或做成集體決議。1997年第四屆東協區

域論壇外長會議曾針對是否進入預防外交階段有所討論，但因中國大陸堅持

不應冒然進入到預防外交階段而作罷。（李瓊莉 2014, 83-84）2001年東協

外長會議同意接受新加坡所提出的「東協區域論壇預防外交概念與原則書」

（ARF Paper on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Diplomacy），在該文件

當中，提出了預防外交八項原則：外交諮商途徑（It’s about diplomacy）、

非武力脅迫（It is non-coercive）、及時預防而非治癒性（It should be timely... 

rather than curative）、基於信心與信任（It requires trust and confidence）、自

願性（It is voluntary）、以協商與共識決為運作基礎（It operates on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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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適用國際衝突（It applies to conflict between and 

among states）、以國際法為原則（It i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ASEAN 2019）。這些原則都

充分顯示東協實務運作過程中也同樣堅持主權原則，協商與共識決更是讓中國

大陸無須擔心參與過程中，主權因此受到傷害，其隨時可以透過共識決與協商

機制否決可能不利於中國大陸主權之倡議與提案。

也因此，面對中國大陸一方面在聯合國體系下參與衝突預防作為時，一再

強調要以聯合國授權、不干涉內政以及堅持多邊主義，但另一方面在南海問題

上，卻是追求單邊作為與雙邊協商方式處理南海領土爭議事件，拒絕透過多邊

方式討論與處理南海實質問題，這樣看似矛盾的行為模式差異顯示出，中國大

陸在面對自己核心利益、領土完整時，擴大性解釋傳統不干涉內政原則，與中

國大陸在聯合國的立場並不一致，是內外有別。

也就是在南蘇丹內戰與南海主權問題的案例上，顯示出在面對外國衝突預

防議題時，中國大陸透過相關原則與立場的調整與修正，讓其在實踐與參與

過程中可以「名正言順」的一定程度干預他國內政；然而，面對自身核心利益

時，中國大陸就產生「權變」的現象，反對多邊主義，在與其他當事國協商

南海領土主權問題時，要求採取雙邊途徑進行協商，同時透過單邊行動宣示主

權，此時多邊主義已非中國主要選擇。也因此，學者Samson（2012, 57-58, 62-

63）就認為，中國大陸之所以會參與多邊主義，是由於其認為多邊制度提供一

個有效達成其戰略目標的方式。當中國大陸察覺多邊多邊主義所創造的條件太

難達成其大戰略的核心要素時，則中國大陸便會採取單邊或是雙邊方式處理，

這也是南海領土爭議議題上，為何中國大陸持續使用單邊與雙邊途徑來應對南

海問題，拒絕在東協區域論壇上討論南海領土爭議問題。中國大陸只有在某些

情況下，認為多邊主義對其達成特定戰略目標是有用處，才會同意多邊途徑方

式協商。也因此，多邊主義並非中國大陸強調的原則，當雙邊或是單邊作為

無法達成目標時，中國大陸才會追求多邊主義。這樣「權變」的特質，學者Li

（2009, 147-164）更認為主要是由實用主義（Pragmatism）來驅動的，也就是

為了追求短期國家利益，中國大陸會根據區域的政治與經濟氛圍，選擇參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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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主義運作。
6

進一步從中國大陸在南海問題實踐上觀察，可以發現在身為當事者面對主

權與領土等核心利益爭端時，中國大陸並非一開始就訴求多邊機制解決，反

而是以單邊作為來捍衛自身主權與領土，作為回應與他國在其核心利益上之衝

突。對中國大陸而言，主權原則是影響其參與國際多邊制度與程度的重要考量

因素，中國大陸版的多邊主義，展現出中國大陸以主權為尊的傳統。在中國大

陸外交實踐中，多邊主義成為中國大陸「多邊鞏固主權」的工具化實踐，與

西方權力讓渡和遵循規範的特性並不相同（邱坤玄 2010, 25-28）。也因此，

中國大陸願意參與東協多邊架構下，外交協商南海行為準則之目的，並非在主

權上願意讓步，反而是在單邊作為與強調雙邊協商南海領土主權爭議原則下，

透過多邊機制緩和東協可能透過集體多邊施壓中國大陸之壓力，並藉此捍衛與

鞏固中國大陸之主權，以符合「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訴求。其

中，中國大陸成功說服寮國、柬埔寨、緬甸與泰國去要求東協停止形成集體立

場與中國大陸交涉南海領土爭議即是一例（Weissmann 2015, 603-607）。

綜上所述，儘管中國大陸持續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偏好雙邊外交方式處

理南海議題，但多邊主義也扮演中國大陸在處理南海問題上，對東協政策的補

充性（complementary）作用（Weissmann 2015, 608-610）。面對自身戰略目標

與核心利益，中國大陸會優先評估何種方式可以有效達成其目的，進而選擇單

邊、雙邊或是多邊途徑來達成其最終目標。南海問題，充分顯示出這樣的特性

與特徵，也是中國大陸為何面對國際衝突預防的立場與論述不同於南海領土爭

議問題時的立場與作為，同時也是為何中國大陸一方面強調雙邊談判、單邊作

為的同時，卻也參加東協多邊協商的原因。

6 Li Mingjiang認為相對於非傳統安全，中國大陸對於傳統安全的預防作為，仍舊相當
反對多邊形式進行，特別是很可能會侵犯到國內議題。此外，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地區

的傳統安全議題預防作為制度化是反對，但對東北亞北韓核武問題卻是積極協助解

決危機，並促成在六方會談架構下處理此議題。中國大陸第一年參與東協區域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擔心美國與其盟邦會使用此論壇作為傷害中國大陸安
全利益的工具。中國大陸不願意在東協區域論壇促成預防外交運作模式，是擔心此將

會造成國際干預南海與臺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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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在衝突預防的立場與態度，呈現出

一種權變的考量。在面對國際衝突預防事件，本身非當事國時，中國大陸會強

調須在聯合國體系下，經由當事國同意，透過多邊主義的方式來進行相關衝突

預防的工作。在南蘇丹案例上，中國大陸一開始基於不干涉內政、主權至上等

自身外交傳統原則而不願介入；隨著國際社會壓力日增，其才開始透過「創造

性介入」方式取得當事國同意下參與蘇丹內部衝突預防工作，但仍只與政府互

動。隨著南蘇丹獨立建國後，中國大陸在參與南蘇丹內戰調停與衝突預防工作

上更進一步調整作為。除了與南蘇丹政府互動外，中國大陸更與「叛軍」領導

人會面商談停火事宜。這顯示在面對南蘇丹衝突的實際案例上，中國大陸也一

定程度在實務上不全然恪守「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

在面對自身是當事國的南海領土主權衝突議題時，中國大陸則呈現出不一

樣之作為，其更擴張性解釋其傳統不干涉內政原則，這種擴張性解釋與中國大

陸在聯合國強調多邊架構與聯合國授權對於衝突預防的作為與論述並不符合。

首先、其反對與否定任何國際組織對於南海議題的仲裁與介入。這與中國大陸

在面對國際衝突預防時一再強調須透過聯合國機制之立場大相逕庭。其次，反

對南海問題多邊化，中國大陸一在強調南海問題是中國大陸與東協個別國家雙

邊問題，不應該在東協多邊場合討論南海議題，而是應該由雙邊進行協商以解

決彼此間衝突。這樣的立場也與中國大陸強調國際衝突預防需經過多邊機制，

來進行相關調解的要求與精神不一致。第三、中國大陸一方面採取強硬手段，

另一方卻又強調和平解決爭端，同時願意與東協協商南海行為準則。這些差異

顯示出，中國大陸面對自己核心利益爭端時，主權的捍衛與領土完整成為其對

外政策與作為的最高核心目標。當面對參與國際社會事務時，其所主張的立場

與自己核心利益相產生扞格時，核心利益高於一切。因此，中國大陸在面對南

海問題時，其願意參與南海議題的協商，是架構在多邊可以捍衛中國大陸主權

的基礎上，一但多邊機制有可能傷害中國大陸利益與主權領土完整時，多邊機

制也就不再是中國大陸處理這些議題的優先選擇。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發現，中國大陸之所亦願意參與東協多邊架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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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東協運作原則：非拘束性、自願性、不干預內政等，讓中國大陸沒有主權

被傷害之疑慮，同時反而可透過東協運作的原則來捍衛中國大陸主權；另一方

面，透過東協多邊機制運作原則可以緩和東協各國聯合施壓所形成之壓力，進

而發揮影響力形塑有利中國大陸捍衛主權多邊環境。而這呈現出中國大陸在衝

突預防上「權變」與「實用主義」的特色。

 （收件：109年1月2日，接受：10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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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 first of all, what 

are China’s position, attitude, and actions in conflict prevention,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s action and state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the South Sudan Crisis when China 

is one of the parties who faces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and as a third-

party in the practice of conflict prevention. Third question is why China is 

willing to change her position from insisting bilateral dialogue to agreeing to 

multilateral mechanism as an approach to deal with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tates in the conflict of South China Sea. Final question is what does 

this “bilateral-multilateral” mixed approach reflect on what kind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the conflict prevention mechanism.

Th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 first of all, in the case of 

South Sud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the UN as a core and platform to 

intervene in the South Sudan crisis with a multi-way and a creative model. 

The creative model giv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ace to interven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to prevent crisis. Although China emphasizes 

the United Nations as a core and platform, as well as not interven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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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as a principal through multilateral 

mechanism to prevent confli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ill takes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perform actions to the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South China Sea 

when China faces conflict with the other states in her c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is area. China stresses that this is a bilateral issue and opposes U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vention in the conflict of SCS. Besides, China 

expresses that she is willing to resolve the dispute peacefully and discusses 

the code of conduct on South China Se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SEAN. The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position against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SCS issue 

through multilateralism approach and discussion under ASEAN multi-operation 

mechanism is a result of concept difference, and is essentially a conflict 

prevention mechanism between west countries and ASEAN. Member states 

have high flexibility response to conclusion of the meeting and comply with the 

conclusion voluntarily, while stressing “state centrality” and “sovereignty first” 

under the ASEAN method.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EAN method give 

China confide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EAN multilateral mechanism without 

attention to the violation of China’s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as well as they 

consolidate her goal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tegrity with her interferenc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SEAN.

Keywords: China, ASEAN,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Prevention, South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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